
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简介 

推进新材料应用是“十三五”新材料发展的核心。财政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保监会、科技部四部门拟开展重点新

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将建立重点新材料

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 

一、建立首批次保险补偿机制的必要性 

新材料是先进制造业的物质基础，其性能、技术、工艺

等是直接影响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下游领域的产品质量和

安全生产的“咽喉”环节。 

（一）解决用户企业的后顾之忧。长期以来，由于对新

材料初期市场培育不够重视，新材料生产和应用环节相互脱

节，导致创新推广和应用困难，“有材不好用，好材不敢用”

的现象普遍存在。为重点新材料的创新成果转化引入保险补

偿机制，是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对新材料应用示范风险控制

和分担作出的制度性安排，有利于加快新材料创新成果转化

和应用，提高新材料企业创新活力，促进传统材料工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新材料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服务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 

（二）财政杠杆助力生产企业创新。目前，国家支持新

材料产业政策主要集中在研发和产业化环节，财政资金投入

比例占项目总投资 10-15%。政策扶植结合市场机制，盘活创

新资源。采用保险补偿政策，可以实现“花小钱、办大事”

的政策效果。 

（三）专项对接研发生产和应用环节。相比其他类型的



财政资金支持政策，首批次机制不再聚焦单一技术、单一项

目等产业链上的“点”，而是着眼于新材料生产和应用的这

一特定“环节”，通过引入保险公司这一市场主体，在机制

涉及上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紧密结合，有效提高用户企业

选用国产材料的积极性，改变生产企业的被动局面。在新材

料推广试用阶段，起到为生产企业增信创收的作用。 

（四）促进与“首台套”政策的衔接。一代材料、一代

装备。新材料首批次推广应用与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制造，

在流程上具有上下游的供应关系，首批次是对重大技术装备

制造保险补偿机制的重要延伸和补充，有助于扩大保险补充

政策的整体效果，形成上下游责任延续、无缝对接的政策链。 

二、首批次机制总体思路 

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试点坚持“政府引导、市场

化运作、企业自主参与”原则。首批次新材料生产企业自主

投保，保险公司提供定制化综合保险产品进行承保。列入工

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目录》的材料产品为保险标的，使用首

批次新材料的用户为保险受益人。首批次新材料生产企业为

保险补偿政策的支持对象，中央财政对符合条件的投保企业

提供保费补贴。 

三、试点范围 

（一）通过目录框定支持范围。首批次机制通过《重点

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的方式，明确试点范围。

列入目录的品质可以享受保险补贴。 



（二）明确首批次新材料的定义：用户在首个年度内购

买使用的同品种、同技术参数的新材料产品。 

四、保险险种和保障范围 

（1）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产品为保障质量风险

和责任风险的创新型综合保险产品，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

定统一的示范条款并公开发布。其中，质量险主要保障因新

材料质量缺陷造成的合同用户企业更换或退货损失；责任险

主要保障因新材料质量缺陷造成合同用户企业财产损失或

发生人身伤亡风险。 

（2）投保企业依据新材料质量安全问题发生后可能造

成的损害范围、损失程度等因素，确定足以赔付质量安全损

害的责任限额并据此投保。鼓励大型材料生产企业投保较高

责任限额，充分转移意外风险。 

（3）保险公司应综合考虑投保企业的行业种类、生产

经营规模、风险管理水平、历史损失、信用记录等情况，科

学合理地确定保险费率。原则上中央财政以最高不超过 3%

的费率标准给予补贴。 

（4）财政资金补贴比例拟定为 80%。参照对单向保险金

额最高额度不超过 5 亿元，单个保单补贴额度 1200 万元，

单个产品补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 年。 

五、市场需求 

少数企业在产品销售中，使用了保险措施，取得一定效

果。通过购买产品责任保险，降低自己与用户的风险，且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信的作用。扩大了产品市场需求。 

案例一： 

宁波 XX 电子。公司主要生产集成电路用靶材，所处行

业已高度市场化，产品种类多。该公司风险管控意识较强，

连续 11年购买产品责任险，目前保额 100 万美元，保费 5.9

万元。 

国家层面的首批次保险试点刚刚起步，但省级的试点工

作在前几年早已有相关的项目经验。2014年湖南经信委与财

政厅推行《湖南省重点新材料产品首批次应用示范专项补助

实施办法》，省财政资金每年安排 2000 万元，按照对新材

料应用示范项目给予补贴，最高支持额度 80 万元，最低额

度 20 万元。经过两年试行，共支持了 99个项目，推动一批

新材料首次“试车”。首批次问题是新材料产业发展的“牛

鼻子”。 

案例二： 

湖南 XX 新材料公司的电池新材料。在首批次政策支持

下，用户数从 2013 年的 1家增加到 2015年的 8家。企业产

品产量由 2013年的 80 吨提高到 2015 年的 3000 多吨，销售

额由最初不足 300 万元扩大到 1.5 亿元。 

六、申报流程 

参照首台套政策，具体程序： 

1、地方企业通过地方所在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提交申请文件，中央企业直接向工信部提

交申请。省级部门和中央企业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2、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保监会，组织专家对

申请材料进行评定。工信部向财政部提出推荐意见。 

3、符合条件的投保企业可以获得中央财政提供的保费

补贴。财政部按照预算管理规定安排并下达补贴资金。 

申报流程图如下： 

 

 

 

 

 

 

 


